关于《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
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一、制定背景

《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（沪府办规〔2021〕8号）将于2025年12月31日到期。为加快上海“五个中心”建设，推动建成具有全球航运资源创新性配置能力的国际航运中心， 依据《上海市推进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条例》，市交通委、市财政局结合本市实际，修订并形成了《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根据国家及本市关于推进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最新文件精神，修改完善了《管理办法》中“支持范围”内容。同时，根据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等有关要求，对“专项资金年度使用计划”、“资金拨付”相关表述作出调整。

《管理办法》共14条，主要内容如下：

第1-3条：明确专项资金的总体要求、资金来源和支持范围。

第4-8条：明确专项资金的部门职责、年度使用计划、预算调整、项目申报、资金拨付。

第9-14条：明确专项资金的审计监督、绩效评价、信息公开等有关要求。



